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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本基金 114年上半年度(114 年 1 月 1日至 6 月 30 日)結算收支
報告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張委員似瑮 

1. 114 年 2 月第 1 季開會看到的 114 年預算編列簡報，與現在報告之

數字搭配不起來，想請教現在編列之數值與最後行政院核定之預算

數有什麼不一樣？ 

2. 這次差異最大是提撥收入的部分，簡報中 114 年預算數核能發電提

撥收入，預算數是 216.69億元，這裡預算半年就達 184億元，所以

數字搭不起來。 

3. 因為數字看起來差異很大，我們是不是有機會拿到最後核定的版

本？ 

 

(二)周委員玲臺 

1. 看資料時如果可以知道前因後果，會比較合理。簡報第 4 頁，後端

基金的收入，一般來說這是最重要的數字，這裡說是依據 113 年核

定新版總費用報告，什麼是新版總費用報告？可不可以一個比較清

楚之描述？用這個新版總費用報告計算出來的提撥數之方程式為

何？可否用附註說明。 

2. 簡報中除役拆廠結算數 18.5億元，這次的資料在基金餘額說明上已

經很清楚。我想問的是，核一、二、三廠各有不同之結算數，會計上

有功能性分類與科目性質分類，這裡的每一個廠是做些什麼？是勞

工費用?買設備?或是外聘國外專家？ 

3. 後端基金是社會上很多民眾會關切的，臺灣現在核能議題沸沸揚揚，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民眾對於核能不理解，所以後端基金管

理會有教育使命，告訴大家核電廠停止運轉後，要做些什麼事情?把

錢花到哪裡去？解決了什麼問題？在我們的財務報表裡適當揭露，

可以達到一些功能。我當初回臺灣來教會計學時，那時很多人看不

懂財務報表，有很多投資舞弊，經過 3、40 年很多投資人都變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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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家都看得懂財務報表。政府的報表應該可以教導大眾核後端

在做什麼事情？ 

4. 本期賸餘 115.94 億元，它是否會繳庫，還是留在基金裡?應該就是

本基金之剩餘，也就是我們的資產？ 

5. 簡報中顯示研究計畫執行率落後，這是一個結果，可不可以教育我

們，讓我們知道計畫委託對象是誰？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機構？執行

率落後是什麼原因？我們後面是否追得回來？ 

6. 關於基金餘額之解釋這次很清楚，因為原本舊的政府會計就是固定

資產不入帳，所以基金上與財務報表差 40億元的固定資產金額。在

後面的文字說明第 1 頁，最上面開始「一、基金來源」、「二、用

途」，這裡是「分配預算數」，從會計角度來說充滿複雜的計算與流

程，到底是哪一個過程的預算數，如果是按照最後版本，請問現在的

「分配」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是半年的分配或者是其

他特別的分配？「分配預算數」之概念對主計人員非常清楚，可是對

一般人是非常困難。 

7. 對主計人員來說，看到基金所有的用途是 23億元，主要是低放的 2

億元，最大的金額，在用過核子燃料貯存是 2.5 億元，但在下面還

有一個「其他」是 17.77億元，其實是整個費用之最大宗。叫做「其

他」非常違反會計原理，因任何項目超過總金額的 5％或 10％以上

不能叫「其他」，是什麼要描述出來。 

8. 平衡表中「固定資產」總共是 40 億元，這 40 億元中，有一「購建

中的固定資產」34億元左右，是不是有可能在附註上說明一下，這

個是最大的資產是什麼。為幫助委員了解財務上之收入支出，建議

以後能做一報告案，專門說明核定之數字是如何計算。 

9. 除了當年度的數字，可能也要呈現累計數。是否有一方式呈現從頭

開始執行的花費？我們現在看到都是以一年為單位的。 

 

 

 

 



3 
 

(三)施委員信民 

1. 這個基金預算到立法院審議時是如何歸類？是經濟部本部之預算?

還是附屬機構的？如何歸類？一般來說它通過的時間大概是什麼時

候?114年度的預算到底通過了沒有？ 

2. 希望給我們比較詳細之費用明細，希望可以再把核一、二、三廠做區

分，會比較清楚。 

 

(四)黃委員厚輯 

1. 我們政府預算有兩塊，公務預算和基金預算。114年度的基金預算一

般都會到年底，甚至有時候到次年才會通過。立法院就是會到年底

才審查，甚至有時到年度已經過了才會審查。 

2. 我們編列之基金預算，在立法院通過前還有一些彈性，所以在行政

單位執行上是還可以，當然我們希望儘量照我們的時程來審。 

 

(五)吳委員明全 

1. 後端基金應該要量出為入，所以每 5 年就要做基金重估報告。目前

上網找到的只有核定報告之目錄，完整報告只能找到 2017 年版本

的。是否能夠提供 2022年版最新核定版重估報告？ 

2. 報告中支出較多是在除役拆廠這一項，預算是 20 億元，目前花費 18

億元。比較不能理解的是，目前除役拆廠費用核二廠比核一廠還多。

我們了解核一廠比較早開始除役，為什麼支出費用反而比核二廠還

少?。所謂除役拆廠之費用是否含保警費用在內？ 

3. 執行率特別高的兩項，一是低放處理費用，執行率高達 800％，二是

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 170％。這看起來很高，但其實一開始編的預

算很少，大概只有 500 萬元，但花到 900 萬元，總金額很小，因為

處置都還在很前端。不能理解的是，低放處理只編 2,500 萬元，但

後來花到 2 億元多，是否因為蘭嶼低放處理及貯存計畫下半年預算

提前到上半年就要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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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我們簡報裡面看到的資料是半年結算數，而我們預算數放的是半年之

預算數，依照整年之預算分配上半年預計支出之金額。我們第一季在

委員會報告之預算資料，是經過核算，由委員會通過，再由經濟部陳

報到行政院。到行政院之後，有些數字會經過調整，不會完全一致，

行政院調整過後才會到立法院審議。立法院通過後也會有一些刪減之

動作，刪減完後才會變成我們的法定預算數。我們依照法定預算數來

執行。因為當初報告的資料，經過很多關的審查，所以中間的數字一

定會不一樣。 

(二) 關於收入，因為我們在報預算時，必須依照預算法規定之時程來報，

我們 114年度預算報到立法院之時間點是在 113年 8月底。那時後端

基金總費用還是依據 106 年的版本，當時 111 年版總費用尚在核定

中。因此我們是依照 106 年版規劃收入。但是後來陳報出去後，113

年 10 月，111 年版總費用被核定了，而新版本與舊版本之間之收入

數字不一樣，所以我們現在執行數放的是依據新的版本，兩個部分會

有這樣的差異存在。 

(三) 依據 106 年版總費用估算結果，每年要提 216.69 億元，最新的 111

年版本是要提撥 221.18 億元，在網頁上也都有公告。委員剛剛看到

的差異，主要是提撥數要補足之問題。依據本基金收支保管運用辦法，

114年度台電公司要補足所有後端基金總費用，在 114年下半年會補

足，所以下半年可能會看到更多的實際提撥數。 

(四) 有關法定預算部分，經立法院通過後，會將資料公告在基金官方網頁

上，所以現在網頁上會有歷年之預算與決算之資料。 

(五) 有關核一、二、三廠除役拆廠部分，我們剛才有補發一份資料，上面

的金額就是剛才委員關切的「其他」部分，我們把它攤列出來，所以

這張表格裡會有各個子計畫，倒數第二個「核子設施除役拆廠及廢棄

物最終處置計畫」，最下面的金額是 18.49億元。 

(六) 關於「分配預算」，這和行政程序有關，包括台電公司及後端基金之

預算都一樣，這些基金預算之變動比較大，因比較早就編列好，完成

程序送立法院，預算在執行過程中會有比較大的變動性，行政院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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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規定，應該在預算執行年度剛開始時，就要根據最新狀況估計那個

年度執行情形，在這估計之過程當中，你要估計每一季、每一個月、

上半年會執行多少，這就是所謂「分配預算數」。這件事情一年要執

行兩次，在年度開始的時候要執行一次，估計上半年可能執行數，下

半年要開始之前，還要重新再估計一次，這是整個行政機關之流程。 

(七) 有關平衡表中之購建固定資產，這個金額會越來越大，因為很多拆廠

之固定資產投入。這個部分我們以後會把主要項目拉出來，做一張表

讓大家能夠理解。 

(八) 在一般服務費中，大部分都是台電公司執行除役工作同仁之薪水；而

專業服務費主要是保二總隊之保警費用，還有一些技術服務費、委託

檢驗試驗費、認證費用在裡面，而目前最大筆的就是保警費用。 

(九) 剛剛提到的規費，因為核一、核二廠的緊急應變基金有 0.76 億，三

廠的反應器除役檢查費，這個部分就有 0.54 億元，這個是必要的支

出。 

(十) 有關研究計畫執行狀況落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研究計

畫，目前大概有 1,400萬元需要等核安會審定後付款給國研院，這個

案子是國研院在執行之研究計畫，我們認為 114年下半年應該可以馬

上付款。 

(十一) 後端基金屬於經濟部轄下之非營業基金、特別收入基金。至於它通

過之時間點還是要看立法院之審議情形。 

(十二) 有關於核一、核二廠除役費用之差距是在運維上，因為核二廠核燃

料多，故安全設備多，也因為機組比核一廠新，所以運維費用花的

較多；還有保警費用，核二廠保警之人數比核一廠多、崗位也多，

所以保警費用多了大約 3,000萬元。 

(十三) 低放處理部分，主要是蘭嶼貯存場土地續租配套補償金，本來預估

下半年支付，這裡主要會看蘭嶼鄉公所作業進度。因為新的鄉長在

114年 3月補選，他比較積極，所以在 114年上半年就把 1.9億元

之計畫提出，故才會提早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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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本案通過。 

 

 

臨時動議：請建議「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於下一次委員會議說

明高放選址條例之規劃與進度。(吳明全委員提案)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吳委員明全 

根據媒體報導，114 年年底前，行政院要核定高放選址條例，並要送立

法院。我希望在 114 年第 4 季之委員會，能有高放選址條例之規劃及進

度之報告案。因為依據目前核定之後端營運總費用，高放最終處置之費

用占最大宗，所以我會想知道這個條例現在的規劃，在第 4季之進度。 

 

(二)施委員信民 

從報告中了解，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相關之預算中，有委託經濟

部能源署辦理高放最終處置選址法制及民眾溝通計畫，因為是使用基金

的費用，所以我們這邊請能源署來報告是應該的。我們關切實際執行之

狀況，能不能達到預期之效果。 

 

召集人 

請洽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署協調指派相關人員至本會報告事宜。 

 


